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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

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正在履

行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力”、 “上市公司”、 “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上海电力履行了持续督导义务，

就上海电力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存款的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有关审议程序 

上海电力第八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存款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议案》（以下简称“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前述风险应急处置预案自上市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主要内容 

上海电力成立存款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工作组（以下简称“领导工作组”），由

上海电力总经理任组长，为领导工作组风险预防处置第一责任人，上海电力财务

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包括上海电力财务主管部门、董事会办公室、法律主管部

门、风险内控主管部门等相关人员。领导工作组负责组织开展存款风险的防范和

处置工作。对存款风险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

缓报、谎报。 

财务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 

1、财务公司资产负债比例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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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公司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

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

件等重大事项； 

3、发生可能影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

险等事项； 

4、上海电力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超过

30%； 

5、财务公司的股东对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 1 年以上未偿还； 

6、财务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

处罚； 

7、财务公司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进行整顿； 

8、其他可能对上海电力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通过查阅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和制定的风险控制

措施等相关资料，查阅关联交易公告、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等信

息披露文件及相关资料等方式进行核查， 并与上市公司有关人员沟通， 保荐机

构认为：公司已制定了完善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相关信息披露真实。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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